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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
若干政策（2022—2025 年）

发展新型储能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、综合效率和安全保

障能力，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。为统筹新型储能发

展各项工作，加快开展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建设，推动全区新

型储能市场化、产业化、规模化发展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如

下支持政策。

一、支持锂电池、液流电池、压缩空气、飞轮等新型储能规

模化发展布局，对其他形式储能开展试点示范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自治区各有关部门，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）

二、新能源项目开发应按要求配建储能设施，可采用自建、

租赁或购买储能服务等方式。新建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项目，配建

储能原则上不低于新能源项目装机容量的 15%，储能时长 2 小时

以上，保障性并网风电光伏电站配建的储能也可通过合建或改建

方式整合为电源侧独立新型储能电站，接入电网并由电网直接调

度，提高储能利用效率和新能源消纳能力。新建市场化并网新能

源项目，配建储能原则上不低于新能源项目装机容量的 15%，储

能时长 4 小时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能源局、内蒙古电力（集

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电力公司〕

三、鼓励新建电源侧独立新型储能电站，支持开展出售、租

赁调峰容量等共享服务，建立完善协调运营、利益共享机制，促进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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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多元化、市场化发展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能源局、自治区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、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电力公司〕

四、支持企业在电网关键节点、薄弱区域合理布局电网侧独

立新型储能电站，提高电网系统灵活调节和供电能力。电网侧独

立新型储能电站可自主选择参与电能量（中长期交易、现货）、

辅助服务等市场，也可部分容量分别参与上述市场交易。〔责任

单位：自治区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公

司、国网蒙东电力公司〕

五、支持用能企业建设用户侧储能，支持聚合利用不间断电

源、电动汽车、充换电设施、蓄热式电供暖等分散式储能设施，

探索智慧能源、虚拟电厂等多种商业模式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能源局、科技厅）

六、开展独立新型储能电站示范项目建设，通过竞争性招标

方式确定示范项目，原则上单个储能电站规模不小于 10 万千瓦、

时长不低于 2 小时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能源局、内蒙古电力（集

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电力公司〕

七、加大分时电价实施力度，适时调整峰谷电价价差至 3∶1

以上，为新型储能发展创造盈利空间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发展

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

电力公司〕

八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送电的，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

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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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局，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电力公司〕

九、鼓励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，储能电

站自主报价参与市场，根据市场规则出清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

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

电力公司〕

十、建立市场化补偿机制，纳入自治区示范项目的独立新型

储能电站享受容量补偿，补偿上限为 0.35 元/千瓦时，补偿期不

超过 10 年。容量补偿费用按放电量计算，根据实际调用电量，由

未提供有偿调峰服务的市场主体分摊，如有容量市场相关政策出

台，按新政策执行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

厅，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电力公司〕

十一、鼓励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通过租赁、出售等市场化方式

获得收益，对应容量不再享受容量补偿。〔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能

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电

力公司〕

十二、支持新型储能全产业链发展，重点引进电解液、电芯、

BMS、PCS、EMS、空气压缩机、系统集成等核心装备。（责任单位：

自治区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）

十三、支持新型储能应用基础研究、关键技术攻关、标准编

制和成果转化，鼓励开展新型储能技术应用及商业应用示范、首

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示范，鼓励企业牵头建立新型研发机构、

重点实验室、创新联合体，开展新型储能技术协同攻关，对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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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推荐纳入“科技兴蒙”政策支持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

区科技厅、财政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能源局，各盟行政公署、

市人民政府）

十四、积极引导产业发展基金为新型储能装备制造业提供资

金保障。将新型储能产业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畴，根据项目实际

和预期现金流，在银企双方自主协商的基础上予以利率优惠和调

整还款进度、期限等安排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财政厅、地方金

融监管局，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、内蒙古银保监局，各盟

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）

以上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

由自治区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与

国家政策不一致的，按照国家政策执行。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

区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2年12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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